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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醒：依據本校長榮大學學則有關曠課最新規定節錄如下（業經教育

部 113.07.17 臺 教高(二）字第 1130030198 號函准予備查)： 

 

第八章 請假、曠假  

第 二十 條 學生因故無法上課或參加集會及其他規定活動時，均須請假，其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課者均作曠課論。  

第二十一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一學期中曠課時數累積逾四十六小時者，即予 

退學處分。 故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皆有一學期曠課時數累積

逾四十六小時者，即予退 學處分，請同學務必依規定請假，以維

自身權益。 

 

故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學生皆有一學期曠課時數累積逾四十六小時者，即予退 

學處分，請宣導學生務必依規定請假，以維自身權益。 

 

 

 

 

 

 

 

 

 

 

 

 

 

 

 

 

 



二、最新本校學生請假辦法 113.06.11修訂，第二條明文規定學生因故不能上

課或參加集會及其他規定之活動時，均須於當學期（第 18週前）結束前

完成請假手續，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者均作曠課論。請提醒學生依規定辦

理。 

 

長榮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101.12.24 學生事務處會議審議通過 

102.03.04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03.12.22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8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8 107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0.24  111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03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22 112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1.03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6.11 112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長榮大學學則」訂定之，學生因故請假，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或參加集會及其他規定之活動時，均須於當學期內完成請假手續，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者均作曠課論。 

第三條 學生請假區分公假、病假、事假、喪假、產假、婚假、生理假、心理健康假、防疫假、

哺育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假：需由權責單位出具證明並公文簽准，因辦理兵役事宜者須附兵役相關單位

證明，公假核准後以出席論。 

(二) 病假：因病請假逾一日者，須檢具醫療院所之證明。 

(三) 事假：請事假一日以上者須附參與各項活動證明文件。 

(四) 喪假：凡直系尊親屬、親屬死亡者(含兄、弟、姊、妹)應檢具有效證件申請喪假，

請喪假以一週為限，比照公假論，超過一週部分以 

事假論。 

(五) 產假： 

1. 分婏前給產前假八日。 

2. 分娩者給產假八週，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七日；懷孕滿三個月以

上未滿七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八日。 

3. 因陪伴懷孕配偶或伴侶產前檢查、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檢

及陪產假七日，得分次申請。 

4. 陪產檢之請假，應於配偶或伴侶懷孕期間為之；陪產之請假，應於配偶或伴侶

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含例假日)內為之。 

以上均應檢具醫院或診所等相關證明文件申請。 

(六) 婚假：學生本人結婚者給予婚假一週，應檢具有效證件申請。 

(七) 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無需出示證

明。 

(八) 心理健康假：學生有心理不適之需要時，得以請假調適，每學期至多得請心理健

康假三日，無需檢附證明文件。 



(九) 防疫假：符合疾病管制署定義之相關法定傳染疾病者，學生得請防疫假。 

(十) 哺育假：限哺育未滿三歲子女(須因幼兒醫療照顧、預防接種及無親屬托育等相

關事宜)，請假時須檢附子女之出生證明、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請假之個別狀況比照專案申請辦理。 

 (十一)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凡具原住民身分者，於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告之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得申請放假一日。 

第四條 除病假外各項假別須事前提出申請，病假須於假後三日內提出；請假期間屆滿，仍須

續假時，應依本辦法所規定之請假手續辦理續假，核准權限採累加方式。 

第五條 學生請假均須上網填具假單，採 e化作業，依請假天數分由導師、系主 

任、院長、校長核准後完成請假，並由系統通知任課教師。核准權限： 

3日(含)-導師、5日(含)-系主任、10日(含)-院長，超過 10日者由校長核准。 

第六條 請假因逢考試期間，需加會教務處、重大集會假(含班會、系主任時間、 

新生始業式、師生週會及其他經校長核定為重大集會者)需加會權責單 

位。 

第七條 學生請假有下列情況者，採上網填具假單列印系統匯出紙本親送權責師 

長核准後送生輔組登錄，由系統通知任課教師。 

(一) 當學期曠課累計達 20小時以上者。 

(二) 當月請事、病假累計超過 7日者。 

(三) 未依請假時限辦理請假者。 

第八條 學生因請假衍生之成績、補考......等問題，由任課教師或相關權責單位自行規範。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長榮大學曠課預警實施最新規定，自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7週開始實施：

以缺曠達 15、25、35、46 小時通知系主任、導師及生活導師，並同步以學

生學號電郵信箱（學號@mailst.cjcu.edu.tw） 以【缺曠預警通知】通知學生。

建請師長二週內完成登錄，以達曠課預警的目的；一次性上傳整學期缺曠恐

會造成學生因缺曠 46節，被公告退學。 另誤記缺曠經查證屬實，師長有權

限且可自行於系統刪除錯誤資料。 

 

 

 

 

長榮大學曠課預警實施規定 
 

108.12.09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114.05.27 113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建立自由、民主、多元、開放學風的校園，並講求教育平權，秉持 

本校辦學精神，特建立此預警作法以輔導關懷學生。 

第二條 依據「長榮大學學則」、「長榮大學學生請假辦法」訂定「長榮大學曠 

課預警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三條 缺曠輔導方式如下： 

一、凡缺曠達 15 小時以上者，系主任、導師及生活導師經學校系統電子郵

件通知後共同輔導關懷學生，並由導師、生活導師將輔導情形，登錄於

導生輔導關懷、生活導師輔導關懷平臺。 

二、凡缺曠達 25 小時以上者，系主任、導師及生活導師經學校系統電子郵

件通知後共同輔導關懷學生。導師、生活導師應將輔導情形，登錄於導

生輔導關懷、生活導師輔導關懷平臺。 

三、凡缺曠達 35 小時以上者，系主任、導師及生活導師經學校系統電子郵

件通知後共同輔導關懷學生。導師、生活導師應將輔導情形，登錄於導

生輔導關懷、生活導師輔導關懷平臺。 

四、凡缺曠達 46 小時以上者，系主任、導師及生活導師經學校系統電子郵

件通知後共同輔導關懷學生。導師、生活導師應將輔導情形，登錄於導

生輔導關懷、生活導師輔導關懷平臺。另生輔組雙掛號信函通知家長，

共同督促。前項各款依部別、學制規定辦理相關作業。 

第四條 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學生請假操作：學生不會操作時可供參考；如仍有疑問請學生於上班時間與

生輔組學生請假缺曠承辦人聯絡，承辦人會盡力協助學生完成請假作業。 

（一）登入系統  

（二）輸入學號及密碼後 [登入系統] 



（三）點選學生請假系統 請假單輸入 

（四）編輯假單：輸入事由、請假類別、請假日期，按[下一步] 



（五）編輯請假課程資料 點選刪除不須請假之課程資料 若刪除錯誤可按 [重

新載入課程]帶出原課程資料 

 

（六）完成後按[假單送出]完成請假作業 



（七）若不符合線上請假簽核條件時，會出現以下警語！ 

 

 

 

 

 

 

 

 

 

 

 

 

 

 

 

 

 

（八）則需自行列印假單，親至送至系辦，再依請假天數請權責師長簽核，完

成之後送生輔組登錄。 

 

 

 

 

 

 

 

 

 

 

 

 

 

 

 

 

 

 

 

 



（九）學生假單資料查詢 

 

1. 查詢假單簽核狀態 

 

 

 

 

 

 

 

2. 查詢請假課程資料 

 

 

 

 

 

 

3. 尚未簽核之假單可取消  

 

4. 若不符合線上請假簽核條件時，需列印後親送權責師長簽核 


